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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5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5-045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概述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乙方”）于近日与张家港市

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甲方”）、张家港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丙方”）签署了《张家港市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书》，对公司位于张家港市

人民西路一号的厂区进行拆迁补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收购协

议无需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主要内容 

1、本协议甲方收购乙方的地块位于人民西路北侧，其四至范围是：北至张杨

公路；东至港城大道；南至人民西路；西至厂房，土地面积 107137.7 平方米（合

160.7 亩），地号为 0401017、0040010010000、0040010019000、0040010018000，

建筑面积 35547.02 平方米。 

2、根据评估报告确定，收购总金额为 15015.3332 万元（其中土地收购费用

6052.85 万元、房屋、装修、附着物补偿费用 6210.0997 万元、设备搬迁费用 1439.69

万元、停产停业费用 888.6755 万元、其他费用 424.018 万元）。 

3、本协议签订生效，乙方必须在 2015 年 8 月 10 日前将该地块移交给甲方。

乙方如不能按时交付，则应承担违约责任。乙方保证交付地块权属清楚无争议。 

4、本协议签订生效，收购款由丙方以现金方式与乙方直接结算，在该地块移

交后一个月内付清。待本地块出让结束，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且出让资金全部到

位三十日内，甲方向丙方一次性支付收购款。 

5、甲方收购乙方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乙方的在册职工及退休人员的安置和

乙方的债权债务等经济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均与甲、丙方无关。 

6、乙方如有抵押，应在 2015 年 7 月 30 日前注销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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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法院出具可由甲方处置产权的证明。 

7、乙方必须在 2015 年 7 月 30 日前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产权证原件，配合

甲方注销上述产权证。 

8、甲乙丙三方应认真履行本协议所约定的各项条款，除不可抗力外，如有一

方不按协议履行则视同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每日按收购总金额的 3‰支付违约

金，同时还将赔偿由此而造成守约方的经济损失。 

 

三、对公司影响 

公司坐落于张家港市人民西路一号的厂区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设备已

经搬迁至张家港市东南大道一号的新厂区内，因此，进行拆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 

本次拆迁补偿费 15015.3332 万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 号》及相关会

计准则的规定计入专项应付款；属于对公司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等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

入递延收益后，再从递延收益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搬迁后新建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后，再从递延收益计入受益期间

内当期营业外收入。公司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

的，作为资本公积处理，由全体股东共享。 

公司将按照本协议书履约进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7月 11日 




